瓦房店市“企业评、群众议”活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切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解决民营企业突出问题，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持续开展“企业评、群众议”活动，了解企业和群众对瓦房店市营商环境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找差距、补短板，不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形成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良好氛围。具体活动方案如下：

一、评议目的
落实我市“打造东北县域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推进情况，全面查找各工作环节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围绕第三方评估、社会评议和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聚焦营商环境，精准施策，开展专项集中整治，推动“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理念落地生根，使社会的认可度和企业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二、评议对象
市内所有窗口单位。

三、评议内容
（一）工作效率

1.行政许可事项集中办理情况；

2.审批环节精简、时限压缩情况；

3.按承诺时限办结情况；

4.优化审批环节、压缩办事流程情况。

（二）优质服务

1.帮助、服务招商引资项目和重点建设项目情况；

2.主动、热情服务企业和群众办事情况；

3.执行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窗口服务规范等制度规范情况；

4.提供预约服务、延时服务情况；

5.是否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情况；

6.是否存在职责不明、作风拖沓、推诿扯皮等现象；

7.是否存在作风粗暴、态度恶劣等现象。

（三）政务公开

1.办事程序、申报材料、承诺时限和收费依据等信息公开情况；

2.有无暗箱操作现象。

（四）公正廉洁

1.中央、省、市八项规定落实情况；

2.有无以权谋私、吃拿卡要报等不廉洁现象；

3.有无乱收费等损害企业、群众利益的现象；

4.有无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服务机构的现象。

四、评议代表
企业代表、群众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五、评议方法
采取不记名评议方法，通过随机向上门办事群众发放问卷和组织评议代表开展座谈会两种方式，向企业和群众征集民意。

评议表设优秀、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四个档次和“不了解”栏，选择“不满意”项，要说明理由或指出具体存在的问题。评议表每个档次设置一定分值，优秀100分，满意90分，基本满意80分，不满意50分。

六、评议时间
2019年6月下旬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七、评议结果运用
评议结果将以书面形式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报告，并转发给相关部门及时整改。

附件：优化营商环境责任单位评议表

附件
优化营商环境责任单位评议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评议情况

	
	
	优秀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满意
	不了解
	不满意原因

	1
	发展和改革局
	
	
	
	
	
	

	2
	教育局
	
	
	
	
	
	

	3
	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4
	公安局
	
	
	
	
	
	

	5
	民政局
	
	
	
	
	
	

	6
	司法局
	
	
	
	
	
	

	7
	财政局
	
	
	
	
	
	

	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9
	自然资源局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1
	交通运输局
	
	
	
	
	
	

	12
	水务局
	
	
	
	
	
	

	13
	农业农村局
	
	
	
	
	
	

	14
	商务局
	
	
	
	
	
	

	15
	文化和旅游局
	
	
	
	
	
	

	16
	卫生健康局
	
	
	
	
	
	

	17
	退役军人事务局
	
	
	
	
	
	

	18
	应急管理局
	
	
	
	
	
	

	19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统计局
	
	
	
	
	
	

	21
	医疗保障局
	
	
	
	
	
	

	22
	市委市政府信访局
	
	
	
	
	
	

	23
	气象局
	
	
	
	
	
	

	24
	税务局
	
	
	
	
	
	

	25
	公证处
	
	
	
	
	
	

	26
	不动产登记中心
	
	
	
	
	
	

	27
	残疾人联合会
	
	
	
	
	
	

	28
	公积金管理中心
	
	
	
	
	
	

	29
	烟草公司
	
	
	
	
	
	


说明：1、请您对以上单位所了解、掌握的情况客观公正地作出评议，并在相应的内容栏中打“√”，如果您对某一单位的情况不了解，则在“不了解”栏中打“√”。
2、如果您对某单位不满意，请写出不满意的原因并尽量详细具体，不够的可写在反面或另附材料纸，如未说明，则对该单位的评议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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